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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促进现有煤化工产业资

源化综合利用，进一步提升煤炭分级分质利用水平，提升价值链，延伸产业链，

由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新材料”）在吐鲁

番市托克逊县阿乐惠镇同心工业园规划建设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

项目（以下简称“甲醇项目”）。公司七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

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项目前期工作

的议案》，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

醇升级示范项目前期工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9）、《关于新疆中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3）。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中泰新材料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项目顺利完成中交，项

目从建设阶段进入试生产阶段。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中泰新材料甲醇项目充分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将低价值物料变为生产原

料，提升其附加值，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提升煤炭分级分质利用产业发展水平，

有力推动产业向新、向质提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造供应链，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项目投产后，可促进资源

就地就近综合利用，甲醇产品作为BDO（1,4-丁二醇）等产业配套原料，增强产

业链的整体稳定性，满足新疆精细化工及化工新材料企业甲醇需求。

四、风险提示

中泰新材料甲醇项目从试生产阶段到全面投产并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

时间，在试生产阶段，生产装置、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有待提升，未来

可能存在市场环境变化、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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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资源化综合利用制甲醇升级示范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NMPA)正式批准签发的4个《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自主研
发的创新生物药注射用BL-B01D1（EGFR×HER3双抗ADC）的 4个联合用药的
II期临床试验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BL-B01D1
受理号：CXSL2500115、CXSL2500116、CXSL2500118、CXSL2500120
通知书编号：2025LP01063、2025LP01064、2025LP01065、2025LP01066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百利多特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注射用BL-

B01D1临床试验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联合仑伐替尼用于晚
期肝癌、联合阿昔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晚期肾癌、联合贝伐珠单抗±化疗用

于晚期结直肠癌、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化疗用于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BL-B01D1是全球首创（First-in-class）、新概念（New concept）且唯一进入

III期临床阶段的EGFR×HER3双抗ADC。除本次新获得批准的 4项临床试验
外，BL-B01D1正在中国和美国进行30余项针对十余种肿瘤类型的临床试验。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需要完成相关临床试验，并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后方可上市销售。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早期研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
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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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BL-B01D1（EGFR×HER3双抗ADC）

联合用药治疗多种晚期实体瘤获得4个II期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上证上审〔2025〕100号《关

于受理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

的通知》。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

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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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7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公司将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A股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并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

块继续交易（以下简称“本次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

阶段。根据本次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安排，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定为2025年4月

17日（星期四）、4月18日（星期五）、4月21日（星期一）、4月22日（星期二）、4月

23日（星期三）（连续五个工作日）的 9:30-11:30、13:00-15:00；现金选择权申报

简称及代码为：玉龙现金，706097。
为更好地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确保有意愿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及时

行权，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现金

选择权行权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现金选择权股

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向投资者主动推送现金

选择权行使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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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开设现金选择权信息服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5日。其中：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4月

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4月 15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劲松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写字楼46楼公司

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14名，代表股份数量230,325,97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回购账户股份数）的51.0820％。公司董事会秘

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09,991,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572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4人，代表股份20,334,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098％。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0人，代表股份20,390,2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56,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4
人，代表股份20,334,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98％。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11个议案。

1、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80,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4％；反对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45,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8％；反对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0％；弃权 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8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反对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44,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8％；反对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76,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反对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弃权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40,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7％；反对 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2％；弃权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64,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3％；反对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28,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79％；反对 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8％；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230,27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7％；反对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弃权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41,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2％；反对 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弃权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74,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5％；反对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38,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0％；反对 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73,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弃权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38,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0％；反对 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1％；弃权 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29,86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7％ ；反 对 431,3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1873％；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931,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84％；反对4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52％；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73,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4％；反对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38,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5％；反对 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1％；弃权 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4％。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年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174,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4％ ；反 对 112,3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0488％；弃权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239,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90％；反对1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8％；弃权 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3％。

本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0,274,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反对2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弃权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339,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89％；反对 2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4％；弃权 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00 证券简称：劲仔食品 公告编号：2025-022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8,000万元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专项贷款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大写：柒仟万元）

●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全部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进行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

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出售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

注销。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施。

● 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49.8077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2025年3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员工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回购方案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在进行

中。

除前述情况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

暂无减持计划。若未来执行相关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

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

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

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

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拟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出售。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

未转入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部分，符合《回购细则》第二

条第二款规定的“连续 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 20%”条

件。公司于 2025年 4月 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符合《回购

细则》有关董事会召开时间和程序的要求。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2025/4/1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2025/4/10

4,000万元~8,000万元

其他：公司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专项贷款

49.8077元/股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80.3089万股~160.6179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93%~1.87%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7242335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主

营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维

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用于出售。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回购实施期

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

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则回购期限可自公司决

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

定有所变化，则按照最新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全部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进行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
年内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出售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

予以注销。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施。

2、拟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8,000
万。

3、拟回购股份数量及占比：以公司目前总股本人民币85,945,419股为基础，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8,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49.8077元/股进行测

算，本次回购数量为1,606,179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87%。按照本

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9.8077元/股进行测算，本

次回购数量为803,089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0.93%。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不高于人民币 49.8077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

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专项贷款金额不过人民币7,000万元

（大写：柒仟万元）。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出具的《贷款承诺函》，该行承诺提供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获批的回购专项贷

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

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将根据贷款资金实际到账情况、资金使用规定和

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严格遵守贷款资金“专款专用，封闭

运行”的原则，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4,000
万元(含)和上限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9.8077元/股进行测

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
回购专户中股份数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85,945,419

1,531,321

85,945,419

比例（%）

0.00

100.00

1.78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 份 数 量
（股）

803,089

85,142,330

1,531,321

85,945,419

比例（%）

0.93

99.07

1.78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1,606,179

84,339,240

1,531,321

85,945,419

比例（%）

1.87

98.13

1.78

100.00

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

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

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 7.3461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7854亿元，流动资产5.8657亿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8,
000 万元测算，本次回购资金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 10.89% 、21.13% 、

13.64%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较小。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8.47%，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偿

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

购股份决议前 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

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2024年12月期间，大唐英加红马七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马学军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卖出其在2023年-2024年期间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的部分股票，合计 18.361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2136%。大

唐英加红马七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上述期间的减持行为，与本次回购方

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在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其在回购期间暂无明

确的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

在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在回购期间暂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若上述人

员后续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

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5年 3月 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

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员工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截

至本回购方案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在进行中。

除此之外，经公司发函问询及上述人员回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未来3个月、

未来6个月内暂无明确的减持计划，若后续有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 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如国家对

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

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

1、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在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下限时，决定是否终止本次回购；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依据有关规定及

监管机构的要求，结合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

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

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

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6、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

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

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

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

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

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

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拟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出售。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

未转入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7242335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